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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擁抱青春，校園拒毒一起來」 

第 一 屆 反 毒 繪 本 創 作 競 賽 活 動 實 施 計 畫 

 

壹、目的： 

  為讓學子們透過反毒繪本創作競賽推動校園拒毒等各項宣導，將校園反毒

意涵藉由反毒繪本生動的內容傳播出去，爰舉辦本創作競賽活動，凝聚並強化

本市各級學校校園拒毒的決心，展現校園充滿陽光、健康、反毒之正面形象。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協和祐德高級中學、臺北市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參、參賽資格：臺北市公私立中(小)學、高中(職)學校學生。 

 

肆、報名區分及作品規格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中(小)學、高中(職)學校學生(每組成員人數至

多 3 人，報名請詳列參賽者資料；請各校鼓勵學生踴躍組隊參賽，每校至少

參賽 2件，最多參賽 5件)。 

  二、符合報名資格之個人組隊自由參賽(每組成員人數至多 3人，報名請詳列參賽

者資料，每組作品至多 1件)。 

 三、作品規格及要求：詳如附件 5。 

    (一)繪本主題：區分為以下六類。 

        1.糖果?毒品?傻傻分不清楚 

        2.毒品包裝眼花撩亂 

        3.染上毒品後患無窮 

        4.毒品藏在哪裡 

        5.惹上毒品就慘了 

        6.如何面對毒品誘惑，拒毒八招 

(二)繪本類型：彩色全圖畫或文字加插圖。 

(三)繪本頁數：全繪本(包括外頁)以 16組(32頁)為限(超過頁數取消參賽資 

    格)，最少 8組(16頁)。 

(四)繪本規格：參賽應符合 A4規格(210MM*297MM)橫幅製作並以全彩 PDF格式

儲存、使用材料不限(水彩、蠟筆、彩色筆、水墨、電腦繪圖…均可)。 

(五)有文字內容須附上中文及英文對照。 

(六)同一繪本不得重複參加其他比賽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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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已獲得國內外獎項之作品，或正參與其他類似競賽之作品均不得參賽。由

政府部門營利單位出資製作之繪本（包括自製、委外），亦不得報名參賽。 

(八)繪本完成日期需於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1日以後完成之內容，且參賽之繪

本內容須以原創性為主，不得運用非經授權之圖案或漫畫、插畫圖文資

料，若經檢舉或承辦單位查獲，立即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 

(九)須於繳交資料袋註明：參賽主題、參賽人員名單、誌謝對象、引用出處與

參考出處等資訊。 

(十)不得做商業宣傳；務請避免為個人、組織及產品進行置入性行銷。 

(十一)由參賽者發揮創意自由創作，獲獎作品不予歸還，版權歸本局所有。 

 

伍、報名送件流程： 

  ㄧ、即日起至 108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五)1700 時前將作品及報名相關資料免備文

逕送或掛號郵寄至臺北市私立協和祐德高中教官室，逾期恕不予受理。(郵寄

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 5 段 790 巷 27 號，「擁抱青春，校園拒毒

一起來」反毒繪本創作競賽活動小組(教官室)」收，郵寄者以郵戳時間為憑。) 

  二、將報名相關資料逕送或掛號郵寄至指定收件地點完成後，請致電臺北市私立

協和祐德高中教官室：(02)2727-3911 李順發主任教官確認，以完成報名程

序。 

  三、報名應附文件：書面文件及資料電子檔(PDF)光碟 1份。 

    (ㄧ)書面文件：報名表（附件 1）、蒐集個人資料告知及聲明切結書（附件 2）、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附件 3）每人 1 份，請完整填寫並提供正本親筆

簽名。 

    (二)完整作品暨電子檔光碟： 

      1.完整電子檔，檔案名稱為「擁抱青春，校園拒毒一起來繪本+主題名稱+參 

        賽者(全部)姓名」。 

      2.完整橫幅繪本作品暨 PDF格式電子檔(光碟片)。 

      3.製作團隊近期正面清晰照片 1張，JPG檔，1280x720 以上畫素，檔案大小

至少 500kb。 

  四、報名者須保證所填寫之相關報名資料正確、無造假，供主辦單位確認資格，

並受到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之保護及約束，如有不

實，將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 

 五、所有報名資料(不論得獎與否)恕不歸還，請自行保留原始檔案。 

 

陸、評選方式 

 一、評選作業由本局邀請美工製作、繪圖、創意構思、反毒社工或反毒業務等相

關專長學者或機構講師組成評選小組，並於 108年 4月底前進行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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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評選標準：能清楚傳達校園拒毒正面形象等相關宣導，讓各界瞭解反毒、識

毒、拒毒之意涵；依主題傳達度、創意構想、美工藝術、教育宣導適切度及

識毒科學意涵及正確性等技巧列入評分項目，配分標準詳如評分表（附件 4）。 

三、作品於 108年 3月 29日(星期五)收件截止後，由本校依收件次序編號後審認

資格及相關表格是否繳交完整，若有缺件在通知後 3天內須補齊，違者退件

不得參賽。 

四、評選作業：評審區分為 3組、每組 2人，依作品編號完成分類，由 3組評審

交叉評分。 

五、評選期程： 

   (一)初評(108年 4月 11日) 

   (二)複評(108年 4月 18日) 

   (三)第 2次複評(第 2次複評為第 1次複評產生同分時實施) 

   (四)總評(108年 4月 25日) 

    評分成果於 108年 4月 26日前呈報教育局，並於 108年 4月底前公佈得獎團

體；並於 108-1學期開學後之友善校園週實施頒獎。 

 

柒、獎勵：所有作品區分「國小組」、「國中組」及「高中(職)組」分別進行評審，

各類別取特優 1名(各類別取 1名(共 6名)、倘未達最低標準分則不遞補

以從缺計)、優等 2名(各類別取 2名(共 12名)、倘未達最低標準分則不

遞補以從缺計)及佳作 2名(各類別各取 2名(共 12名)、倘未達最低標準

分則不遞補以從缺計)，以資獎勵並辦理公開表揚(未達標準以從缺計)。 

 

區分國小、國中、高中(職)三學制: 

一、特優(或含 90分以上) 各類別取 1名(共 6名) 

    (ㄧ)參賽單位(團體)核發禮劵一萬元整(最多 1個團體)。 

    (二)獲獎成員及指導教師核發局長獎狀乙幀。 

  二、優等(或含 85-89分) 各類別取 2名(共 12名) 

    (ㄧ)參賽單位(團體)核發禮劵五仟元整(最多 2個團體)。 

    (二)獲獎成員及指導教師核發局長獎狀乙幀。 

  三、佳作(或含 80-84分) 各類別取 2名(共 12名) 

    (ㄧ)參賽單位(團體)核發禮劵三仟元整(最多 2個團體)。 

    (二)獲獎成員及指導教師核發局長獎狀乙幀。 

 

捌、其他 

  一、報名者即表明認可本計畫之所有約定條款；本計畫之解釋權歸主辦單位所有。 

  二、績優作品將由本局上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軍訓室「健康無毒 反毒幸福」粉絲

專頁供各界（校）自由下載運用。 

 三、參賽作品限國內外未曾公開發表之原創作品，且同一作品請勿兩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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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參賽作品應確實遵守著作權之各項法令規定，如有侵權行為本局得撤銷得獎

資格，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五、參賽(得獎)作品著作權歸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有重製、

公開展示及不限地域、時間、次數與方式使用之權利，並得無償典藏、重製、

發行及利用。 

  六、參賽作品於活動期間須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包括所屬機關)用於廣播電視、平

面媒體、網際網路與巡迴放映並進行活動宣傳，但主辦單位不得侵害著作人

格權。 

  七、為擴大繪本宣傳效益，得獎者須不限期間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包括所屬機關)

非營利性運用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包括公開報導、播送網路傳輸並複製

成教育性質繪本發行。但主辦單位不得侵害著作人格權。 

  八、作品授權及相關規範，依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附件 3）辦理 。 

 九、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並於本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軍訓

室「健康無毒 反毒幸福」粉絲專頁公告。 

  十、教育局承辦聯絡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軍訓室 林妍汎教官 

     電話：(02)2725-6442 

  十一、計畫活動聯絡人：臺北市私立協和祐德高中 李順發主任教官 

      電話：(02)2727-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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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途徑 

(請擇一勾選) 

機關單位         

個人組隊   
作品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繪本類別 
□糖果?毒品?傻傻分不清楚□毒品包裝眼花撩亂□染上毒品後患無窮 

□毒品藏在哪裡 □惹上毒品就慘了 □如何面對毒品誘惑，拒毒八招 

作品名稱(繪本)  

作者姓名（團隊參

賽者請填寫代表

人） 
 

作者 (或代

表人 )身分

證編號 /居

留證字號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學校/單位名稱  
 

指導老師 
 

行動電話    市內電話 
 

E-mail  

聯絡地址  

共同創作者 

（人數至多 3人） 

姓名 學校/單位名稱 班級 聯絡電話 E-mail 

     

 

 
    

      

創作理念 

（500字以內） 

 

 

 

「擁抱青春，校園拒毒一起來」反毒繪本創作競賽(團體)報名
表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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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htag關鍵字 (請列舉 5個) 

注意事項： 

1.全繪本(包括外頁)作品內容部分為 32頁(即 16組)，超過頁數取消參賽資格(參閱附件 5)。 

2.請確認所填寫本表資料無誤，於 108年 3月 29日 17:00前將資料光碟片 1份與相關文件，

免備文逕送或掛號郵寄至臺北市私立協和祐德高中教官室，逾期恕不予受理。(郵寄地

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 5段 790巷 27 號，「擁抱青春，校園拒毒一起來」反毒繪

本創作競賽活動小組(教官室)」收，郵寄者以郵戳時間為憑。) 

3.上述欄位皆為必填欄位。 

報名資料檢查表 

1. 紙本資料：（請務必確認已簽章） 

報名表 1 份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及聲明切結書 1 份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1 份 

2. 資料光碟片一份： 

本報名表 

完整繪本作品暨(PDF)全彩電子檔 

製作團隊近期正面清晰照片 1 張 

參賽作品電子檔案名稱請標示「擁抱青春，校園拒毒一起來繪本+主題名稱+ 

參賽者(全部)姓名」 

本人同意參加「擁抱青春，校園拒毒一起來」繪本創作競賽活動，將完全遵守競賽計畫及須

知之相關規定，如不符相關規定，視同放棄。對於作品所使用之材料、圖檔等等，涉及著作

權及版權，願自負法律責任。 

參賽作者簽名： 

1. 

 

 

2. 

 

 

3. 

 

 

 

簽名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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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青春，校園拒毒一起來」反毒繪本創作競賽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及聲明切結書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告知以下事項，請報名本活動者於參與前務必詳閱： 

一、告知事項： 

  (一)蒐集個人資料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蒐集目的：參加「擁抱青春，校園拒毒一起來」反毒繪本創作競賽活動。 

  (三)個人資料之類別：包括個人資料中之識別類(辨識個人之姓名、地址、電話、

e-mail等，具體項目則如本活動計畫內所列事項)。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參加者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於活動起始日起至本活動結

束後1年內利用。得獎人部分：得獎人所提供之個人基本資料，僅作為領取獎

項及申報個人所得使用；依據稅法規定本資料最長保存7年，屆時銷毀，不移

作他用。 

二、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及方式：由本局或本局委託之執行本活動時之必要相關人

員利用之，利用人員應依執行本活動作業所必要方式利用此個人資料。 

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活動參與者於身分獲確認

後，得向本局提出申請： 

  (一)查詢、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本局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請求補充或更正。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19條規定，申請人應為適當

之釋明。 

  (三)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1條第3項但書規定，

本部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 

四、就上開本部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個人資料者，參與者得自由選擇是否填寫相關

個人資料欄位，若參與者不填寫相關欄位，本局有權依既有資料逕行判斷參與

者是否具有符合本活動之資格，參與者不得異議。 

五、保護本活動參與者資料之安全措施：本局將依據相關法令規定及業已建構之完

善措施，保障本活動參與者個人資料之安全。 

此致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本人            ，身分證（居留證）編號：                 ，已確認並詳細閱

讀上開告知內容，並同意之。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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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青春，校園拒毒一起來」反毒繪本創作競賽 

參賽者及參賽作品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ㄧ、本人及本人代表團隊（以下簡稱授權方）擔保授權之作品（以下簡稱作品）內容

皆為自行創作。  

二、授權方擔保，其對作品享有完整著作權；如有第三人完成之部分者（例：非原創

音樂、畫面、肖像、動畫、道具、文字、標示、標誌），已取得簽署本同意書必要

之第三方著作財產權之授權。 

三、作品獲選為得獎作品時，授權方同意無償授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於非營利目的下，

得自行就作品進行重製、散布、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出版、複製成教育性質繪

本、作活動結案及宣傳內容與方法使用。  

四、授權方參賽之作品，必須保證其提供繪本檔案可有效複製使用，期間為本活動頒

獎日起 2年。 

五、授權方擔保作品無侵害他人權利（包括但不限於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商業

機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情形。 

六、授權方不得運用同一作品及作品內之主要圖片或設計、主標語、標誌等進行商業

目的之使用。  

七、授權方違反本同意書規定者，自負法律責任，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並得要求授權方

返還得獎獎金之全部。 

八、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或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授權之第三方，如因作品遭致任何第三人

控訴其侵害著作權及其他相關權利時，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授權方，授權方有協助

處理解決之義務。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或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授權之第三方如因此遭

受損害者，授權方應負賠償之責。 

立同意書人：                  (簽名) 

身分證(居留證)編號： 

聯絡地址： 

電話： 

E-mail：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3 



 9 

 

 

 

 

「擁抱青春，校園拒毒一起來」反毒繪本創作競賽評分表 

作品編號  

作品類別 
□糖果?毒品?傻傻分不清楚□毒品包裝眼花撩亂 

□染上毒品後患無窮□毒品藏在哪裡 

 □惹上毒品就慘了 □如何面對毒品誘惑，拒毒八招 

繪本題目  

項次 項目 配分 得分 評審意見 

1 主題傳達度 40分   

2 創意構思 25分  
 
 

3 美工藝術技巧 15分   

4 教育宣導適切度 10分   

5 
識毒科學意涵及

正確性 
10分   

總分： 評審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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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樣式： 

1、 紙張大小：寬 297 mm，高 210 mm 2頁 1組的 A4紙上，如圖 1範例 

2、 作品頁數：圖畫需要橫式製作。作品內容部分為 32頁(即 16組)。另外，作品 

    之封面、底內頁、版權等頁不包含在作品內容之頁數範圍，內容之頁數範圍， 

    創作團隊請另行設計。 

3、 文字處理方式：文字請勿直接書寫在圖稿上，另行浮貼一張描圖紙，再將故事 

   情節的文字配置於描圖紙上（不得將文字直接描繪/書寫於作品上）。（建議可 

   另行印製影本，並將文字書寫於作品影本上一併寄送，將更為清楚）。 

4、 作品裝訂：將作品依序排列（建議可用反覆黏貼式標籤紙協助標式頁數）妥善 

   包裝後再行寄送（建議可以透明紙、厚紙板保護）。 

 

      圖 1 作品紙張規格示意圖  

                  297MM                      297MM 

A4紙張作品繪製區 

2頁 A4為 1組 

A4紙張作品繪製區 

2頁 A4為 1組 

       *圖稿請留邊框 10MM(勿滿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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